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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龍舟嘉年華  

生力第二屆香港陸上龍舟邀請賽 

 

比賽詳情： 

日期 2014年 6月 7日 (星期六) 

時間 待定  

地點 尖沙咀東部市政局百週年紀念公園 – 生力啤酒節 

截止報名日期 2014年 5月 15日 

年齡規格 18歲或以上 

競賽項目 團體項目 (全隊最多 8人– 6人參賽，2人後備，性別不限) 

組別： 

 國際組 – 由海外機構及團體組成之隊伍 

 本地組 – 由香港機構及團體組成之隊伍 

名額 每組別 12隊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賽程 500m (以接力形式，每人拉 100m)  

奬項 國際組 

 冠軍將獲價值港幣$1,200元豐富奬品 

 決賽之冠、亞、季軍可獲奬座乙個 

 每位參賽者可獲贈由生力啤酒送出的啤酒換領券乙張，於生力啤酒節活動

期期間免費換領啤酒乙杯  

本地組 

 冠軍將獲價值港幣$1,200元豐富奬品 

 決賽之冠、亞、季軍可獲奬座乙個 

 每位參賽者可獲贈由生力啤酒送出的啤酒換領券乙張，於生力啤酒節活動

期期間免費換領啤酒乙杯  

主辦單位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 

支持機構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費用 全免 

備註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予以接納與否，視乎參加隊伍數目而定 

 

賽事附例 

1. 每間機構/團體/隊伍參賽數量不受限制 

2. 參賽隊伍需穿著相同或相同主題服飾參加比賽 

3. 每名划手不可在代表不同隊伍 

4. 此項目為團體項目，全隊最多 8人(包括：鼓手 1名、划手 5名，後備 2名)，性別不限。 

5. 此項目以計時賽形式進行，最快完成 500米的 4隊將晉身決賽。 

6. 後備賽員：划手必須符合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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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條例及規則 

1. 參賽者須依照大會安排之龍舟機進行比賽，不能自行調較更改，若龍舟機出現故障，賽事裁判將

安排另一龍舟機或另作安排進行比賽。 

2. 團體項目參賽者必須穿著整齊及一致隊伍運動服裝。 

3. 參賽者必須要在其比賽項目開始前 10 分鐘（即指定召集時間）到召集處報到，如參賽者不論在

任何理由下未能出席，賽會將不會安排補賽。 

4. 參賽者必須在其比賽項目開始前最少 1分鐘已在龍舟機上，及必須服從賽會裁判之所有指示。 

5. 在發令員發出「Go」口令之前拉動龍舟機之手柄將會被判為[偷步]。任何一位參賽者犯上兩次 [偷

步] 將會被取消資格。 

6. 每名參賽者只可作賽一次。團體項目接力賽事，在交換接力過程中，第一位賽員離開龍舟機前必

須將划槳交給賽事裁判，當第二位接力賽員從賽事裁判接過划槳並坐上龍舟機後方可繼續作賽。 

7. 任何隊伍或賽員／隨隊人員，如有嚴重違反競賽規則或紀律行為，賽會可向該賽隊罰時 5至 10

秒或取消參賽資格。 

8. 若因特殊情形，大會有權通知各參賽者改期作賽或另作編排，如在比賽中發生特殊情況，繼續舉

行與否得由當場裁判或大會全權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9. 除章程及本規則明文規定外，其餘均依照香港龍舟協會的現行比賽規則辦理。 

10. 大會不設上訴，一切賽果以當場裁判的判決為準。 

11. 大會保留修改本規則一切權利。 

** 所有參賽隊伍之領隊及所有賽員有責任熟悉競賽條例及規則。 

 

賽事形式 

團體項目 

(1) 團體賽型式，每隊用一部龍舟機，左右手隨意，但賽事開始後不能更改，每場賽事四隊同時進行

比賽(即用四部龍舟機)。 

(2) 5人一隊，每人划完 100m後，跑到接力區以擊掌型式交接，第二對運動員接力繼續划槳，如此

類推，直到第五位運動員完成總共 500m賽程，即完成賽事。 

(3) 成績以每部龍舟機完成共 500m賽程的時間總和計算。比賽名次以最少時間排先。 

 

比賽流程 

(甲 ) 登記 Registration 

(1) 各參賽隊伍領隊在大會編定的比賽開始時間前 30分鐘需由領隊點齊人數，向比賽登記處的職員報

到。遲到者亦必須於賽前最少 15分鐘到登記處報到。未能出示有效證明文件的參賽者，不得出賽。 

(2) 參賽隊伍可獲發「參賽標籤」並安次序貼於身上當眼處。 

(3) 所有項目登記後不得換人。 

 

(乙 ) 練習時段  Practice Session 

(1) 參賽隊伍可於比賽前依照大會安排之龍舟機進行練習。 

(2) 參賽隊伍可於比賽前到練習區進行熱身，每人限時 2分鐘，先到先得。 

(3) 運動員必須佩帶運動員証，並於練習區出示運動員証，作即場登記。 

 

(丙 ) 召集處 Marshaling 

(1) 所有參賽者必須於開賽前 10分鐘到「召集處」集合。 

(2) 所有參賽隊伍集合時須出示「參賽標籤」，以便工作人員核對比賽資料。 

(3) 所有參賽者必須排隊等候比賽，並不得擅自離開候賽區，直至工作人員示意方可離去。 

(4) 比賽開始前所有參賽者均由工作人員帶領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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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比賽區 Race Area 

(1) 所有參賽者必須於開賽前 1 分鐘就座龍舟機準備比賽，當司令員作「最後 1分鐘」通知時，所有

遲到者不會被接納比賽。 

(2) 所有完成比賽者必須盡快離開比賽區，並不得騷擾其他參賽者。 

(3) 所有比賽起步由發令員發出「Are you ready」，跟着五秒內發出「Go」口令。 

(4) 如有參賽隊伍偷步，該選手會被警告一次。參賽隊伍如接獲兩次警告即被取消其參加資格。 

(5) 比賽途中如有機械故障，有關運動員將被安排重賽。 

(6) 如以上之故障是由參賽者不小心或個人技術錯誤所至，將不獲安排重賽。 

(7) 比賽途中如參賽者跌離坐位或把手鬆脫，參賽者需用其比賽時間返回原位繼續比賽。 

 
練習時段 

日期： 2014年 6月 7日 (星期六) 

時間： 待定 

地點： 尖沙咀東部市政局百週年紀念公園 – 生力啤酒節 

報名： 運動員必須佩帶運動員証，並於練習區出示運動員証，作即場登記。 

備註： 1. 如登記練習人數眾多，每名參加者可獲編排最多 2分鐘練習。 

2. 練習時，運動員必須聽從在場工作人員指示。 

 

惡劣天氣之特別安排 

1) 如遇比賽當天上午 8時正或以前，天文台宣佈三號、八號風球或以上、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

告等訊號生效，所有賽事將會取消。 

2) 如天文台於比賽當日下午 2時正或以前取消三號風球、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等訊號，下午

賽事將如期舉行。 

3) 如遇雷暴警告、一號風球或天雨，主辦單位將會於賽前 2小時以短訊或電話通知比賽隊伍有關賽

事安排，請各隊伍領隊務必留意有關通知。賽事舉行與否，均以賽事籌備委員會作最終決定及安

排，所有參賽隊伍必須遵從有關安排。 

4) 基於安全理由，在賽事中途遇到任何情況或惡劣天氣，賽事籌備委員會有權取消或延遲任何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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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節目表 

日期 事項 

2014年 5月 15日 

截止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隊伍報名時間以主辦單位收到電郵或傳真的時間為準。(時

間為香港時間（GMT+8） 

2014年 6月 7日 (星期六) 

尖沙咀東部市政局百週年紀念公園 

 

初賽 時間：待定 

準決賽 時間：待定 

決賽 時間：待定 

 

報名方法 

請於截止報名日前將已填妥之「報名表」電郵至 eva@esconcept.com 

查詢電話: 3468 6320 (Eva Lam) 

 

** 參賽隊伍提供之資料只用作本會是次活動報名之用。除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他人士，並在

活動完成一個月後將所有有關文件銷毀，如欲取回有關文件，請在活動完成一個月內到本會領取。 

 

mailto:電郵至eva@esconce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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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位置圖 

 

 

公共交通 

 

港鐵 

正門入口：港鐵尖東站 P2出口 (步行約 2分鐘) 

          港鐵紅磡站 D1出口 (步行約 5分鐘) 

           

 

巴士 

5, 5A, 5C, 8, 8A, 8P, 13X, 26, 28, 35A, 41A, 81C, 87D, 98D, 203, 

208, 215X, 219X, 234X, 260X, 269B, 110, 973 

 

  


